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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民商法》分为导论、外国民事法律制度介绍、外国商事法律制度介绍、相关制度介绍四个
部分。
其中导论部分为大陆法系民商法制度概述和英美法系民商法制度概述；外国民事法律制度部分重点介
绍了合同法、侵权法、房地产法和知识产权法等内容，外国商事法律制度部分重点介绍了公司法、证
券法、破产法、银行法等内容；相关制度部分介绍了民商事诉讼救济机制、国际商事仲裁等内容。
为增进学生对大陆和英美法系司法制度及民商事立法的理解和运用，引导学生学习原汁原味的域外法
律制度，本书采取了中国作者自己编写与节选外文原版资料相结合的编写方式，并注重原理制度介绍
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全书分为导论、外国民事法律制度介绍、外国商事法律制度介绍、相关制度介绍四个部分。
其中导论部分为大陆法系民商法制度概述和英美法系民商法制度概述；外国民事法律制度部分重点介
绍了合同法、侵权法、房地产法和知识产权法等内容，外国商事法律制度部分重点介绍了公司法、证
券法、破产法、银行法等内容；相关制度部分介绍了民商事诉讼救济机制、国际商事仲裁等内容。
为增进学生对大陆和英美法系司法制度及民商事立法的理解和运用，引导学生学习原汁原味的域外法
律制度，本书采取了中国作者自己编写与节选外文原版资料相结合的编写方式，并注重原理制度介绍
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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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燕，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教授,英国The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访问学者 ，国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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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限制收回房屋。
在纽约市，原则上只要承租人仍继续缴纳租金，出租人就不得收回房屋或驱逐承租人（9NYCRR
§2524）。
欲收回房屋，出租人必须先通知承租人，遵循特定程序，满足严格的标准，包括：自用；非营利机构
收回其出租房屋；承租人居住于他处，有关房屋不是承租人的主要住所；承租人严重违约或违法等。
其他理由如拆除、大修、退出租赁市场等，还需要DHCR特别批准，由其授予“清房证明”（eviction
certifleate）方可实施。
实务应用上，房租管制必须和限制出租人收回房屋相结合，才能有效运作。
因为房租管制通常有“收回房屋重新出租时，租金不再受管制”（vacancy decontr01）之规定，美国大
约有一半的房租管制法有此种规定。
当一个出租住宅空出时，依此规定，重新出租时的第一次约定租金即不再受原有的房租管制的限制。
然而只要原来的承租人继续承租，房租之涨幅即受到管制。
如不限制出租人收回房屋之权利，则出租人只要于租期届满时不再续租，或定期催告终止租约，即可
不受租金涨幅之限制，则出租人自会想尽办法收回房屋，因此，为使房租管制有效，亦须限制出租人
收回房屋。
从我国目前立法情况来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近出台的从2011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商品房屋租赁
管理办法》第9条第2款规定“房屋租赁合同期内，出租人不得单方面随意提高租金水平”。
这是立法上第一次明确租金限制，同时也表明租金限制仅仅在租赁合同期内，出租人收回房屋重新出
租时不在此限制内，这与美国相关立法的意图一致。
该办法第12条第2款又规定“承租人在房屋租赁期间死亡的，与其生前共同居住的人可以按照原租赁合
同租赁该房屋”。
这条规定与《合同法》第234：条规定一致，意味着承租人的生前共同居住人可以代位取得承租人在租
赁合同中的法律地位，享受原承租人的法律权利，包括对抗出租人单方面随意提高租金的行为。
但是，《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只具有行政规章的法律层次效力，其效力低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
规。
《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因此，租金限制是否违反上位法，如何解释第9条“随意”是法律施行过程需要关注的问题。
从美国一些州的立法经验来看，以下一些主体可以豁免租金限制之规定：1.小型出租人：所有人自住
少于若干单位之住宅或少于若干出租住宅单位。
房租管制有财富重分配之效果，如将富裕房东之应得之部分租金移转给承租人，尚符合财富平均分配
之原则，但如房东并不富有，则剥夺其部分租金，将导致其更加贫穷，违反保护弱者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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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国民商法》是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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